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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权利事项清单

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案件
受理

1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 5

2 刑事申诉案件 7

3 国家赔偿案件 9

4 国家司法救助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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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控告阻碍律师诉讼权利 13

6 立案监督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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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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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地址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1

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一楼

12309 检察服务中心
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 0412-48918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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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办事业务指南

1.民事诉讼监督案件

当事人经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再审申请裁定后，对台安县人民法

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不服或者对

台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判决、裁定不服，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

驳回再审申请裁定或者再审判决、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两年内

向台安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。

1.1 需提供材料

①监督申请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申请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职业、工作单位、住所、

有效联系方式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、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

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、有效联系方式；

其他当事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工作单位、住所、有效联系方式等

信息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、住所、负责人、有效联系方式

等信息；

申请监督请求；

申请监督的具体法定情形及事实、理由。

申请人应当按照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监督申请书副本。

②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兵证、护照等能够证明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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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的有效证件；

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者营业执照副

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等

有效证照。

对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，人民检察院经核对无误留存复印件。

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的，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，应当提交与原

件核对无误的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和律师事务所证明、授权委托书

原件；委托代理人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，应当提交与原件核对

无误的法律服务工作者证件复印件和法律工作服务所证明、授权委

托书原件；委托代理人为申请人的近亲属、工作人员、申请人所在

社区、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人的，应当提供相关证明、身

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原件。

③相关法律文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人民法院在该案件诉讼过程中作出的全部判决书、裁定书、决

定书、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复印件。

④证据材料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证据材料应附证据清单（注明名称、页数），说明证据来源及

证明的内容。

上述材料均需提供一份，申请监督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要求申

请人限期补齐，并一次性明确告知应补齐的全部材料。申请人逾期

未补齐的，视为撤回监督申请。

1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一楼控申大

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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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邮寄办：邮寄地址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

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收；

③网上办：登录 12309 中国检察网：www.12309.gov.cn

1.3 办理时限: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当场予以受理，对申请当

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，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

日内决定是否受理；网上、邮寄申请，收到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日

内决定是否受理。

1.4 温馨提示: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

“网上办”。

2.刑事申诉案件

不服台安县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、裁定的申

诉；不服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

（包括不起诉决定）。

2.1 需提供材料

①刑事申诉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诉人）

申诉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联系方式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

名称、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、有效联系

方式；

申诉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；

http://www.12309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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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诉人签名、盖章或者捺指印及申诉时间。

②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诉人）

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兵证、护照等能够证明本人

身份的有效证件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

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等有效证件。申诉人系正在服刑的罪犯，

有效证件由刑罚执行机关保存的，可以提供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有

效证件的复印件。

对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，人民检察院经核对无误留存复印件。

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诉的，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，应当提交与原

件核对无误的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和律师事务所证明、授权委托书

原件；委托代理人为申诉人近亲属的，应当提供相关证明、身份证

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原件。

③相关法律文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诉人）

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书，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、

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的复印件。

④证据材料（资料来源：申诉人）

证据材料应附证据清单（注明名称、页数），说明证据来源及

证明的内容。

上述材料均需提供一份，申诉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要求申诉人

限期补齐，并一次性明确告知应补齐的全部材料。申诉人逾期未补

齐的，视为撤回刑事申诉申请。

2.2 办理路径



— 9 —

①窗口办：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一楼控申大

厅；

②邮寄办：邮寄地址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

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收；

③网上办：登录 12309 中国检察网：www.12309.gov.cn

2.3 办理时限: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诉当场予以受理，对申诉当

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，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

日内决定是否受理；网上、邮寄申请，收到材料之日 7 个工作日内

决定是否受理。

2.4 温馨提示: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

“网上办”。

3.国家赔偿案件

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。

3.1 需提供材料

①刑事赔偿申请（复议）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刑事赔偿申请（复议）书应当载明受害人的基本情况、具体请

求、事实根据和理由。

②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http://www.12309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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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请求人应提交与原件核对无误的身份证明复印件，赔偿请

求人不是受害本人的，应当说明与受害人的关系并提交相关证明。

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的，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，应当提交与原

件核对无误的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和律师事务所证明、授权委托书

原件；委托代理人为赔偿请求人近亲属的，应当提供相关证明、身

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原件。

③相关法律文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原案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复印件、原案处理情况的法律文书复

印件、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及其程度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材料复印件。

④证据材料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证据材料应附证据清单（注明名称、页数），说明证据来源及

证明的内容。

上述材料均需提供一份，申请国家赔偿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要

求赔偿请求人限期补齐，并一次性明确告知应补齐的全部材料。赔

偿请求人逾期未补齐的，视为撤回国家赔偿申请。

3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一楼控申大

厅；

②邮寄办：邮寄地址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

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收；

③网上办：登录 12309 中国检察网：www.12309.gov.cn

3.3 办理时限: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当场予以受理，对申请当

http://www.12309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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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，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

日内决定是否受理；网上、邮寄申请，收到材料之日 7 个工作日内

决定是否受理。

3.4 温馨提示: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

“网上办”。

4.国家司法救助

台安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程序中的刑事被害人，可向台安县人民

检察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。

4.1 需提供材料

①申请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列明申请人的身份、与刑事被害人（申请救助权利人）的关系，

原案件简要案情、家庭生活困难情况等；

②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申请人为刑事被害人（申请权利救助人）本人的，提交身份证

复印件；申请人为刑事被害人（申请权利救助人）近亲属的，提交

与原件核对无误的身份证明复印件，需证明与刑事被害人（申请权

利救助人）的近亲属关系；

③实际损害结果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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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被害人伤情鉴定意见、医疗诊断结论及医疗费用单据或者

死亡证明，受不法侵害所致财产损失情况。

④生活困难的证明材料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包括申请人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、证明申请人生活

困难的照片等。

⑤是否获得其他赔偿或者救助的证明材料。（资料来源：申请

人）

⑥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上述材料均需提供一份。

4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一楼控申大

厅；

②邮寄办：邮寄地址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

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收；

③网上办：登录 12309 中国检察网：www.12309.gov.cn

4.3 办理时限: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当场予以受理，对申请当

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，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

日内决定是否受理；网上、邮寄申请，收到材料之日 7 个工作日内

决定是否受理。

4.4 温馨提示: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

“网上办”。

http://www.12309.gov.cn


— 13 —

5.控告阻碍律师诉讼权利

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认为台安县公安机关、检察院、法院及其

工作人员具有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为，可向台安县人民检察

院提出控告。

5.1 需提供材料

①控告书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②授权委托书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③律师事务所介绍函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④律师执业证书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⑤相关证据材料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上述材料均需提供一份。

5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一楼控申大

厅；

②邮寄办：邮寄地址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

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收；

③网上办：登录 12309 中国检察网：www.12309.gov.cn

http://www.12309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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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办理时限: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当场予以受理，对申请当

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，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

日内决定是否受理；网上、邮寄申请，收到材料之日 7 个工作日内

决定是否受理。

5.4 温馨提示: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

“网上办”。

6.立案监督

刑事立案监督是指申请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、立案决定不

服，或者认为公安机关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立案决定，向人民

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。

6.1 需提供材料

①控告书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列明申请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住址、公民身份号码、

工作单位及职务、有效联系方式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

地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及职务、有效联系方式等；申

请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；证据的名称、来源等；致送的人民

检察院和具状时间；申请人签名、盖章或者捺指印。

②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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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明申请人的身份、申请人为本人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

交与原件核对无误的身份证明复印件；近亲属代理的，需证明与近

亲属关系；申请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请，符合代理条件的，应当受理。

③不予立案通知书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

侦查的，应出具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。

④立案决定书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，出具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的立

案决定书。

⑤相关证据材料（资料来源：控告人）

上述材料均需提供一份。

6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一楼控申大

厅；

②邮寄办：邮寄地址台安县繁荣北街 105 号台安县人民检察院

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收；

③网上办：登录 12309 中国检察网：www.12309.gov.cn

6.3 办理时限: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当场予以受理，对申请当

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，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

日内决定是否受理；网上、邮寄申请，收到材料之日 7 个工作日内

决定是否受理。

6.4 温馨提示: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

http://www.12309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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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网上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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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禁办事项清单

禁办事项 禁办情形

一、民事诉讼监督案

件

1.当事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

2.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，但不可归责于其自
身原因的除外

3.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正在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

4.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且尚未审结的

5.判决、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，但对财产分割部分不服的除外

6.人民检察院已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的

7.民事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是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抗诉
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再审后作出的

8.申请监督超过法定期限的

二、刑事申诉案件
1.属于本院管辖的不服生效刑事判决、裁定的申诉，申诉人已
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且正在办理程序中
的



— 18 —

2.申诉人不是原案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近亲属的

3.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

三、国家赔偿案件

1.本院不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

2.超过法定期限向本院申请刑事赔偿复议的

四、国家司法救助

1.对案件发生有重大过错的

2.无正当理由，拒绝配合查明案件事实的

3.故意作虚假陈述或者伪造证据，妨害诉讼的

4.在诉讼中主动放弃民事赔偿请求或者拒绝加害人及其近亲
属赔偿的

5.生活困难非案件原因所导致的

6.通过社会救助等措施已经得到合理补偿、救助的

五、控告阻碍律师诉

讼权利
1.不属于本院管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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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立案监督

1.公安机关已经受理其复议复核，尚未作出结论的

2.申请人以有新证据为由提出监督申请的，不予受理

3.人民检察院已经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作出处理结论，申请人
以有新证据为由再次提出监督申请的，不予受理

4.人民检察院已经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作出处理结论，申请人
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或者复查申请的

5.不属于本院管辖的

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即禁止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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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缺办理事项清单

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

1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
民事判决、裁定书

申请人提供
身份证明

2 刑事申诉案件

检察机关刑事处理决
定、刑事判决、裁定
书 申诉人提供

身份证明

3 国家赔偿案件 身份证明 申请人提供

4 国家司法救助

医学鉴定报告、伤残
报告 申请人提供

身份证明

5 控告阻碍律师诉讼权利 证据材料 控告人提供

6 立案监督 身份证明 申请人提供

容缺期限：7个工作日

注：一个业务事项涉及多种可容缺资料的，可同时容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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